
咸宁社科智库

2024 年第 2 期（总第 295 期）

咸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咸宁分院 2024 年 2 月 27 日

关于提升咸宁城区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促进
咸宁市创文成效的建议

湖北科技学院社科课题组

摘 要：全国文明城市是含金量很高的城市品牌，是十分重要的无
形资产和战略资源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质上是在更高层次、更高水平
上推动城市发展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

要实践，是统筹推进城市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全面发展
的系统工程。本研究首先针对咸宁市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、咸宁市城区
环卫清扫人员投入及设备投入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、保洁服务监管等

等做了调查，并实地调研了 2 个先进典型区域：书台街书苑小区、锦龙
路垃圾中转站。调研了 2 个问题较多的典型区域：书台街九重锦超市广
场、赤壁市福泰隆垃圾中转站。其次分析了咸宁市城区生活垃圾保洁服

务的六个方面的问题。再次介绍了在城市生活垃圾方面国内外主要经验
做法。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城市管理经验进行比较和借鉴，提出了从
基础设施投入，第三方监管评价、创文工作推进机制等七个方面的垃圾

管理对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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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升咸宁城区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促进
咸宁市创文成效的建议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，是统筹推进城市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

会、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。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

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；可以提升城市文明指数和人民群

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满意度。

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公布了第六届

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城市，湖北省十堰市、鄂州市、荆门市三个

地级市成功入选。中央文明办 2021 年 1 月确定 2021-2023 年创

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，其中湖北省地级市有 5 个：

黄冈市、黄石市、荆州市、咸宁市、襄阳市。湖北省省会城市

武汉市、副省级城市宜昌市的全国文明城市成功创建，以及经

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我市相当的兄弟城市十堰市、鄂州市、荆门

市的成功入选全国文明城市，既是对我市创建工作的一种激励，

也是一种鞭策。

全国文明城市，是全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、创建

难度最大的一个。在上述背景下，针对咸宁市在创建全国文明

城市过程中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方面，对照住建部《城市市容市

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建督〔2020〕104 号）、《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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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点位标准》（2022 版）尚有不足。咸宁市在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方面，需要有更多的硬措施、新举措。

一、咸宁市城区生活垃圾管理现状

2016 年底，咸宁市与启迪桑德集团签订《咸宁市城区环卫

作业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，将市城区（包含市中心城区、咸

安区、咸宁市高新区建成区）作业面积共计 1067 万平米的 139

条主次干道、652 条背街小巷、6 公里淦河水域坡岸、3 个广场、

18 个小游园等，以及 77 座公厕、6 座垃圾中转站的环卫作业打

包给启迪城服咸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，进行保洁服务市场化作

业服务。

根据测算咸宁市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51 吨/日，截止

2022 年 11 月项目总人数 1155 人，其中主城区垃圾分类投入人

员为129人。咸宁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共计投入车辆69台。

其中侧装式挂桶车 23 辆，后装式挂桶车 12 辆，后装式压缩车

14 辆，勾肩车 20 辆。后装式压缩车占比 20.3%，占比较小。咸

宁城区垃圾中转站有 6 个。咸宁市城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设施

为焚烧发电(含水泥窑协同处理)，卫生填埋和餐厨垃圾单独处

理，共有末端处理设施 31 个。咸宁市主城区生活垃圾通过生活

垃圾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，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，生活垃圾 100%

进行了无害化处理。

二、咸宁市城区生活垃圾管理的现状与挑战

咸宁市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，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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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一些问题，有如下几个表现：

（一）创建文明城市存在认识误区。目前对于创建文明城

市，主要存在六种认识偏差：（1）创建文明城市是一项“暂时

性、运动式的评选活动”；（2）创建文明城市是劳民伤财、是“面

子工程、政绩工程”；（3）创建文明城市存在“重面子而轻里子”；

（4）创建文明城市存在“重物质而轻精神”；（5）创建文明城

市存在“重创建而轻人本”；（6）创建文明城市存在“重政府而

轻社会”。

（二）城市环境卫生的关键节点抓的不牢。在调研过程中，

调研组发现咸宁市主次干道通过机械清扫与人工保洁相结合呈

现洁净、美。马路两侧添置果皮箱等环卫基础设施，保洁人员

及时清运果皮箱垃圾并清洗干净。但是在人流量大的商超广场

保洁人员投入不够，流动摊贩及市民丢弃垃圾较常见。

（三）部分环卫硬件设施建设比较滞后。主要表现在垃圾

中转站较少，无法满足作业要求。环卫车辆数量还需要增加。

城中村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滞后。垃圾分类设施配套不完善。

（四）城市环境卫生协同治理不够。教育部门、文明办、

宣传部门需要强化精神引领，以文化人，在“文明城市创建知

识进课堂”方面开展扎实行动。城管和环卫需要进一步联动提

升城市环境治理成效。社区、住建部门和环卫部门需要沟通协

调，采取切实举措，解决居民小区创文主体缺失、创建程度不

高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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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城市环境卫生监管和考核还需加强。目前咸宁市城

区环境卫生保洁由第三方启迪城服咸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提供

市场化服务。第三方的服务质量目前只有月度综合评价，存在

缺失第三方监管等问题。

（六）全面参与创建不够。咸宁市创建文明城市以“自上

而下”的政府推动为主，而“自下而上”公众参与创建的动力、

方式、程度都显不足。创建文明城市传导力层层递减，上面雷

声大、下面雨点小。

三、提升咸宁市城区生活垃圾管理水平的建议

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，它将有力地推

动城市全面发展，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，目前按照市

委、市政府提出的“为人民、为发展、高站位、高标准、全覆

盖、全时段、严考核、严奖惩”城市管理工作总要求，可以在

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创文工作。

（一）加大投入力度,进一步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

政府应根据目前中转站的布局状况,抓紧落实建设用地和

建设资金, 建造功能区块垃圾中转站，完善环卫设施建设，减

轻环卫作业压力。加快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建设。

（二）坚持人力与科技相结合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发展

目前需要提升垃圾分类监管信息化水平，利用“互联网+”

进行垃圾分类，加快数字城管平台向智慧城管平台转型升级。

（三）优化第三方保洁服务人员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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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进一步提高道路机械化清扫比例。增置小型化的清洁能

源道路清扫设备，在背街小巷进行清扫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。

2.在商业大道、商超广场、集贸市场附近，增加保洁工作

人员。切实做好人工保洁：巡回检查、清除废弃物、维护作业

面整洁。其人员配比参照《城镇市容环境卫生劳动定额》

（HLD47-101-2008）配足配齐。

3.督促第三方服务提供方启迪城服咸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

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内部工作绩效评价机制。充实第三方内部

环境卫生工作监督、检查、评价岗位人员。

（四）制定居民小区保洁服务标准

1.相关标准制订。参考相关城市开展的居住小区环境卫生

质量标准化工作，组织专家开展制定《咸宁市居民小区环境卫

生质量标准》。

2.落实落地居民小区环境卫生监管评价。目前住房和建设

部门对居民小区物业进行行业主管、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居民小

区的社会管理，以及居民小区对物业的自我管理，但是多方管

理如何落实尚未落地。

（五）引入第三方监管评价机制

依托 3G（GPS、GPRS、GIS）技术和IT 技术，综合应用计算

机技术、无线网络技术和视频监控技术，引入城市环境卫生第

三方监管，是环卫市场化的专业“审计师”、政府公共财政的投

入“守业人”、作业精细化的技术“引领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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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坚持环保与人文相结合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

1.在市属媒体开设创建文明城市专栏。传播环保理念及文

明行为规范。举行“环境卫生整治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”活动，

让生活垃圾分类理念进机关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。

2.抓好学校教育。实现学校、家庭、社区联动推进，依托

课堂教学、校园文化、社会实践三大平台,将生态文明核心价值

观融入课堂、融入家庭、融入社区。

3.启动“小手拉大手环境卫生文明实践”活动。向每位学

生家庭发放《致家长一封信》，布置一项新颖有趣的环境卫生整

治及生活垃圾分类活动，达到“教育一个孩子、影响一个家庭、

带动一个社区”的家校社良性互动。

4.抓好社区教育。在小区主入口形成规范的宣传标语、宣

传画。街道、社区、小区综合运用LED屏、宣传栏、公益广告、

微信等载体，营造浓厚的文明城市创建氛围。

（七）完善工作推进机制

1.监督检查考核机制。建立第三方监督检查+企业内部监督

检查+群众评议的监督评价考核机制。制定城市环境卫生日常管

理百分考核办法，采取“日巡查、周小结，月打分”的考核方

式。

2.协同治理机制。建立相关专业执法部门与环境卫生联动

机制，对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和重点问题

联合执法，提升环境卫生治理的效能。



— 8 —

3.落实四方责任机制。市环卫局要压实环卫保洁公司和物

业小区的责任，及时清扫垃圾，更换破旧垃圾桶，加强垃圾清

运和垃圾桶的清洗；市住建部门和属地政府联合，加强对物业

小区的管理，强化物业小区环境卫生整治，尽快出台标准化的

居住小区环境卫生标准。各行业、各单位自觉维护好责任区域

环境卫生，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洁行动，确保环境干净整

洁。

4.党员示范表率志愿者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。“垃圾分类,

党员先行”，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在开展生活垃圾分

类工作中的示范表率作用。进一步推进“红色物业”创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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